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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關新聞稿

彩色顯示器 ?
or

彩色電視機 ?



彩色顯示器與彩色電視機差異

65 吋 4K QLED GOOGLE TV 量子智
能連網液晶顯示器

無電視協調器

65 吋 4K QLED 量子電視

內含電視協調器 (TV TUNER)

TV TUNER



彩色顯示器與彩色電視機差異

65 吋 4K QLED GOOGLE TV 量子智
能連網液晶顯示器

無電視協調器

65 吋 4K QLED 量子電視

內含電視協調器 (TV TUNER)

TV TUNER



電視調諧器 (TV TUNER)

◆ 經由外接之天線，接收
以大氣層作為介質之數位
地面電視廣播訊號，可將
其轉換為適合顯示之訊號

◆ 經由外接之天線，接收
以大氣層作為介質之數位
地面電視廣播訊號，可將
其轉換為適合顯示之訊號



臺北關新聞稿重點節錄

近來有民眾自國外進口顯示器，原申報貨名為彩色顯示器，產地為日本，
但經海關查驗發現是彩色電視機，且產地為大陸，除要追繳關稅及貨物稅
外還涉及多項輸入規定。

臺北關表示，若進口之彩色顯示器本體不具有電視調諧器（ TV Tuner ）
裝置，且產品名稱、功能型錄及外包裝未標示有電視字樣，亦未併同具有
電視調諧器功能之機具者，因無法直接接收電視視頻訊號及播放電視節
目，即非貨物稅條例規定應課徵貨物稅之彩色電視機項目。

● 財政部 96年 6月 14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01870號令
貨物稅條例第 11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彩色電視機須同時具備
彩色顯示器及電視調諧器二大主要部分。



彩色顯示器、彩色電視機

★ 稅則

★ 稅率

★ 輸入規定

★ 貨物稅

認定後之影響



彩色顯示器 彩色電視機

CCC 號列 8528.59.10.00 8528.72.00.00

稅率 FREE 10%

輸入規定 C02 、 602( 具 WIFI 或藍芽功
能 )

MP1 、 C02 、 602( 具 WIFI
或藍芽功能 )

貨物稅 FREE 13%

彩色顯示器 V.S. 彩色電視機



輸入規定「 MP1 」

● 列有「 MP1 」代號者，為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」項目

進口大陸物品查詢結果

CCC 號列 貨                  名 實施日期
輸入
規定

特別
規定

8528.72.00.00-0EX

<1> 彩色電視機（水平解析度在１０００條以上之高
畫質電視機及２１吋以上《不含》之其他彩色電視接
收機兩項除外）
<2> 彩色電視機，非完成品（水平解析度在１０００
條以上之高畫質電視機乙項除外）

<1>098/01/22
<2>098/01/22

C02
MP1

現今主流彩色電視其水平解析度皆在 1,000 條、大小在 21 吋以上

不符合「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」項目

註： CCC 號列後加註 EX 字樣之部分開放貨品



貨物稅條例
● 貨物稅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

● 貨物稅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

電器類之課稅項目及稅率如左：
一、電冰箱：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三。
二、彩色電視機：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三。
三、冷暖氣機：凡用電力調節氣溫之各種冷氣機、熱氣機等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二十；其由主機、空調箱、
送風機等組成之中央系統型冷暖氣機，從價徵收百分十五。
四、除濕機：凡用電力調節室內空氣濕度之機具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。但工廠使用之濕度調節器免稅。
五、錄影機：凡用電力錄、放影像音響之機具，如電視磁性錄影錄音機、電視磁性影音重放機等均屬之，從價徵
收百分之十三。
六、電唱機：凡用電力播放唱片或錄音帶等之音響機具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。但手提三十二公分以下電唱
機免稅。
七、錄音機：凡以電力錄放音響之各型錄放音機具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。
八、音響組合：分離式音響組件，包括唱盤、調諧器、收音擴大器、錄音座、擴大器、揚聲器等及其組合體均屬
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。
九、電烤箱：凡以電熱或微波烤炙食物之器具均屬之，從價徵收百分之十五。

進口應稅貨物，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，並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。



臺北關新聞稿節略 (續 )

該關進一步表示，若進口的是彩色電視機，則屬應課徵貨物稅的貨品，其貨物分
類號列，則歸列第 8528.72.00.00-0 號，對應的輸入規定有「 C02 」 (屬於經
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進口檢驗商品 ) 、「 MP1 」 ( 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
入），如該電視具有 WIFI 或藍芽功能則會多一項輸入規定「 602 」 ( 進口屬電
信管制射頻器材應經許可之項目，由海關驗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電信管
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後放行 ) 。具有上述輸入規定情形的貨品需取得相關主管
機關核發之輸入許可文件始准進口。



常見違規樣態

原申報 實到貨物 違規樣態

貨名 MONITOR TELEVISION
(1)

CCC 號列
&稅率

8528.52.00.00 (0%)
8528.59.10.00 (0%) 8528.72.00.00 (10%)

產地 JP CN
(2)

輸入規定 C02 MP1 、 C02

貨物稅 未申報 13% (3)



違規樣態 (1) - 虛報貨名
● 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

1.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視情節輕重，處所漏進口稅
額五倍以下之罰鍰，或沒入或併沒入其貨物：

    一、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、數量或重量。
    二、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、價值或規格。
    三、繳驗偽造、變造或不實之發票或憑證。
    四、其他違法行為。
2.報運貨物出口，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
鍰，並得沒入其貨物。

3.有前二項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制者，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
處罰。

4.沖退進口原料稅捐之加工外銷貨物，報運出口而有第一項所列各款
情事之一者，處以溢沖退稅額五倍以下之罰鍰，並得沒入其貨物。



常見違規樣態

原申報 實到貨物 違規樣態

貨名 MONITOR TELEVISION

(1)
CCC 號列
&稅率

8528.52.00.00 (0%)
8528.59.10.00 (0%) 8528.72.00.00 (10%)

產地 JP CN

(2)
輸入規定 C02 MP1 、 C02

貨物稅 未申報 13% (3)



違規樣態 (2) - 虛報產地 (CN) 及逃避管制
● 海關緝私條例第 36 條

● 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
1. 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視情節輕重，處所漏進口稅額五倍以下之罰鍰，或沒入或併
沒入其貨物：

    一、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、數量或重量。
    二、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、價值或規格。
    三、繳驗偽造、變造或不實之發票或憑證。
    四、其他違法行為。 (虛報產地 )
2. 報運貨物出口，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沒入其貨物。
3. 有前二項情事之一而涉及逃避管制者，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處罰。
4. 沖退進口原料稅捐之加工外銷貨物，報運出口而有第一項所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處以溢沖退稅額五
倍以下之罰鍰，並得沒入其貨物。

1. 私運貨物進口、出口或經營私運貨物者，處貨價三倍以下之罰鍰。
2. 起卸、裝運、收受、藏匿、收買或代銷私運貨物者，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下罰鍰；其招僱或引誘他人為

之者，亦同。
3. 前二項私運貨物沒入之。
4. 不知為私運貨物而有起卸、裝運、收受、貯藏、購買或代銷之行為，經海關查明屬實者，免罰。

依據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3 項轉據同條例第 36 條第 1 項及第
3 項規定處貨價三倍以下之罰鍰並沒入。

有虛報產地、逃避管制之情事



常見違規樣態

原申報 實到貨物 違規樣態

貨名 MONITOR TELEVISION
(1)

CCC 號列
&稅率

8528.52.00.00 (0%)
8528.59.10.00 (0%) 8528.72.00.00 (10%)

產地 JP CN
(2)

輸入規定 C02 MP1 、 C02

貨物稅 未申報 13% (3)



違規樣態 (3) - 漏報貨物稅
● 貨物稅條例第 32 條

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補徵稅款外，按補徵稅額處三倍
以下罰鍰：
一、未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登記，擅自產製應稅貨物出廠。
二、應稅貨物查無貨物稅照證或核准之替代憑證。
三、以高價貨物冒充低價貨物。
四、免稅貨物未經補稅，擅自銷售或移作他用。
五、將貨物稅照證及貨物稅繳款書，私自竄改或重用。
六、廠存原料或成品數量，查與帳表不符，確係漏稅。
七、短報或漏報出廠數量。
八、短報或漏報銷售價格或完稅價格。
九、於第二十五條規定停止出廠期間，擅自產製應稅貨物出廠。
十、國外進口之應稅貨物，未依規定申報。
十一、其他違法逃漏、冒領或冒沖退稅。



常見違規樣態

原申報 實到貨物 違規樣態

貨名 MONITOR TELEVISION
(1)

CCC 號列
&稅率

8528.52.00.00 (0%)
8528.59.10.00 (0%) 8528.72.00.00 (10%)

產地 JP CN
(2)

輸入規定 C02 MP1 、 C02

貨物稅 未申報 13% (3)
+

+



結論

該關呼籲，民眾自國外購買彩色電視機進口時，應誠實申報產地及貨物稅，以免
構成虛報而受罰，特別是屬大陸物品而虛報產地，不但可能受罰，貨品亦可能遭
致没入，不可不慎。

臺北關新聞稿節略 (續 )



~ THE END 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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